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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英（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周根康（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本院受理原告杨爱丽、吴庆忠诉被告吴勇平、陈玉英、第三人周根康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1民初1793号追加第三人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送达后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
10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陈玉英（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周根康（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本院受理原告吴宗敏、陈仲芬诉被告吴勇平、陈玉英、第三人周根康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1民初1786号追加第三人通知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送达后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
10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陈艺荣（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青田县油竹街道小口村72号）
原告项东芬与被告陈艺荣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1121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一、准予原告项东芬与被
告陈艺荣离婚；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婚生长子陈旭雷由原告项东芬抚养至年
满十八周岁时止，婚生次子陈嘉俊由被告陈艺荣抚养至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在此
期间的子女抚养费由原、被告各自承担。原告项东芬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一次性支付被告差额抚养费10000元。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
原告项东芬负担。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在判决书送
达后十五日内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吴超杰、林春红、吴杰（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东源镇东源村后街86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超杰、

林春红、吴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
吴超杰、林春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复息、罚息(利息自2020
年3月21日起至2020年4月15日止按年利率9.57%计收，并对合同期限
内应付未付的利息按年利率14.3550%计收复息，罚息自2020年4月16日
起至实际还清债务之日止按年利率14.355%计收，利息总额扣除已支付
的5.02元)；二、被告吴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舒洪南（户籍地青田县船寮镇徐岙村银巷街18号）
吴海红（户籍地青田县船寮镇上合村下合9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舒洪南、
吴海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121民初17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舒洪南、吴
海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偿还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0元及罚息(自2021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年利率18.27%计收)。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
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玉英（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周根康（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爱国路10号）：

本院受理原告夏竹光、邱金花诉被告吴勇平、陈玉英、第三人周
根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121
民初1783号追加第三人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
后15日内，逾期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
年10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吴旭群、应特龙（户籍地青田县鹤城街道城北村下司砻64号）
叶春成（户籍地青田县东源镇后降村3号）
金晓灵（户籍地青田县油竹街道雅岙村34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叶春
成、金晓灵、应特龙、吴旭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17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一、被告叶春成、金晓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
息、复息、罚息(截至2022年4月8日尚欠利息10399.2元，复息623.93
元，罚息41700.89元，自2022年4月9日起至利息结清之日止以合同
期限内应付未付的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16.63875%计收复息，自
2022年4月9日起至本金结清之日按年利率16.63875%止计收罚息)；
二、被告应特龙、吴旭群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若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